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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屏東安泰醫院大火、新竹晴空匯到台北「賦寓」大樓等新建案 

誰來守住居住安全的底線？  

     

    近期屏東「安泰醫院」造成 9死之悲劇，以及新竹「晴空匯」奪走 2名勇消生命

的惡火，連續暴露出建築在防火區劃、管道間填塞、違建及裝修材料上的重大公安缺

陷。調查報告直指，晴空匯大樓管道間未依規定進行防火填塞，導致火煙快速垂直蔓

延；安泰醫院則因「違法增建破壞防火區劃」與「安全梯遭火煙侵襲」，讓安全梯失

去防護功能，此慘痛教訓言猶在耳。如今在首善之都台北，位於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的核心地段，新建案「大安 Money-賦寓」竟被查出涉及多項嚴重公共安全違規，不僅

重蹈晴空匯與安泰大火的覆轍，更揭露全台建商長期漠視公共安全、甚至以不當手段

逼迫住戶接受違規現狀的結構性問題。本會創會理事長劉進明沉痛指出：「從南到

北，從醫院到住宅，違建與防火漏洞已成為台灣建築的『沉默殺手』，政府若不及時

啟動全面徹查與強制改善，下一場悲劇恐將在轉瞬之間再度來襲！」 

    本會建築物公共安全標準檢查員日前受託勘查臺北市「大安 Money-賦寓」大樓，

勘查人員僅憑竣工圖於建築物外部檢視，即發現一樓避難層出入口大門涉及違建。進

入大廳後，隨即發現安全梯及天花板違規使用易燃材料，防火間隔之外牆亦遭不當破

壞，嚴重影響建築物公共安全。僅就一樓公共空間初步勘查，已發現多項重大缺失，

包括：避難層出入口大門涉及違建、防火間隔遭不當破壞、公共空間及安全梯違規使

用易燃材料及其他等。上述瑕疵無異於埋下公共安全未爆彈，對住戶生命財產構成直

接且迫切之威脅。更令人髮指的是，建商明知建築物充滿致命缺陷，竟在最後履約及

交屋階段，以沒收高達總價 15%的鉅額款項作為要脅，強迫消費者接受這個與竣工圖

嚴重不符的危險建築！這已非單純商業交易，而是對居住正義的公然踐踏！  

    新建案涉多項公安違規及違建，住戶陷「承受財損」與「居住危宅」兩難困境，

必須嚴正釐清：大樓現況是否與使用執照及竣工圖說相符？若不符，究竟是官商勾

結，還是後續違規施工所致？建商必須明確承諾，何時能徹底改善現有公安缺失與違

建，並對未交屋戶別依約履行安全交屋的責任。 



  

台北市新建案「賦寓大樓」位置圖，1樓大門違建 

使用執照核發後的監管空窗期，公安漏洞的溫床 

現行制度下，建築物自取得使用執照後，到住戶完成交屋點交前，存在一段缺乏

有效監管的「空窗期」。建商常於取得使照後，為增加銷售賣點或提升空間使用率，

擅自進行二次施工（即違建），例如外推出入口大門、增設門扇、變更防火區劃等。

新竹晴空匯的管道間問題、安泰醫院的違法增建，以及賦寓大樓等新建案的避難層違

建，這些違規行為多發生在政府核發使照之後、住戶入住之前，形成現行法規下的灰

色地帶。本會副理事長李金榮直言：「使照核發不代表公安檢查的結束，反而是另一

階段風險的開始。許多致命違建正是在此空窗期內偷偷完成，待住戶發現時往往木已

成舟，面臨財物損失的脅迫只能默默承受。」 

 

擅自進行二次施工(後面 RC 牆體挖洞現場照片) 

更嚴重的是，建商常利用此一時機，透過掌控「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來維

持對瑕疵建物公設的控制，此舉實為規避民法瑕疵擔保責任的系統性操作。不肖建商

常見的三部曲手法如下：第一步時機突襲：在多數住戶尚未遷入、對社區事務一無所

知的情況下，迅速召開首次區權會，壓縮住戶參與及準備的時間。第二步人選掌控：

透過預先安排的「自己人」參與會議，並運用其對議程的主導權，順利當選管理委

員，組成「建商友好型」的第一屆管理委員會。例如在「大安 Money-賦寓」大樓的案

例中（114年 10月 18日會議有錄影為證），建商不僅動用黑衣人威嚇住戶、維持「秩

序」，更不依議事程序開會，未經規約表決即強行選出友好委員，並刻意忽略區權人

提案，實質剝奪住戶的發言與表決權利。 



 
圖中穿著黑衣的人大聲威嚇拉扯住戶 

第三步移交陷阱：在此架構下，完成公共設施點交，形同「自己點交給自己」，

使有安全疑慮的公設被形式上合法接收，後續住戶再想主張權利則困難重重。此外，

建商對尚未了解實情的懵懂住戶採取「各個擊破」策略，促使他們在未察覺安全瑕疵

的狀況下完成交屋點交。待部分住戶入住後，即使後續住戶發現問題，也往往因面臨

鉅額款項損失的壓力，而只能選擇默默承受。「大安 Money-賦寓」大樓的案例，赤裸

裸地揭露了建商如何利用制度漏洞欺瞞消費者。建商在首次區權會上，不僅公然睜眼

說瞎話，略稱「沒有二次施工，現況與竣工圖相符」，甚至反過來質問住戶是否看過

竣工圖，行徑極為惡劣。然而，避難層大門違規外推、防火間隔遭破壞等事實俱在，

這些重大公安缺失，極可能是在取得使照後所為。此案不僅凸顯主管機關對於使照核

發後的建築物管理，存在嚴重的監管斷層，更暴露了現行制度對消費者的保障嚴重不

足，形同是一種制度性的縱容。 

大火教訓：違建破壞防火區劃，安全梯失守釀巨災 

    對照火災調查報告，可以發現驚人的相似之處：晴空匯因 D棟大樓 1樓西側管道

間未落實防火填塞，導致火煙快速蔓延；安泰醫院因在 D棟大樓與相鄰建築間違法增

建鋼骨鐵皮結構，並擅自打通原有 RC混凝土防火牆體，此舉嚴重破壞建築的防火區

劃與安全設計。此一結構性破壞致使起火點的濃煙與高熱得以迅速竄入本應安全的垂

直逃生通道，徹底阻斷了關鍵逃生路徑，奪走九條無辜生命。此案例殘酷地揭示，任

何對防火區劃與安全梯的破壞，都是對生命安全的直接威脅。 

「賦寓大樓」重蹈覆轍？避難層違建直接阻斷逃生生路 

    令人憂心的是，「大安 Money-賦寓」大樓等新建案正出現類似危險行為。根據現

況照片與竣工圖說不符（圖 1、圖 2），建商未經許可擅自將避難層出入口大門外推，

此結構性更改不僅涉及建築立面與範圍之變動，更實質將原核定之「室外」空間轉為

「室內」用途，已明確違反建築法第 25條之「擅自建造」與第 73條第 2項之「擅自

變更使用」，同時衍生容積率與建蔽率之違規問題。從建築安全性能角度審視，此一

外推行為構成對逃生路徑的實體阻斷，導致安全梯無法通達戶外，並使防水閘門機能

失效。安全梯作為具備 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的關鍵避難路徑，其暢通性至關重要；而

防水閘門若被設置於室內空間，則偏離其設計初衷，無法發揮應有之防水效能。 



    此案情況與安泰醫院違建事件如出一轍，違建物直接阻斷了安全梯通往戶外的唯

一逃生路徑，使其功能盡失。一旦火災發生，住戶向下逃生至一樓時，恐將重演安泰

醫院悲劇：受困於違建結構中無法逃往安全區域，後果不堪設想。逃生動線遭阻斷，

等同將住戶置於極度高風險的環境。新竹晴空匯大樓及東港安泰醫院大火的教訓記憶

猶新，但全台多起案例顯示，建商為擴大銷售面積，仍持續犧牲關鍵的防火避難設

計。我們呼籲地方政府應立即優先稽查這類「致命違建」，並依法嚴格取締，以捍衛

公眾生命安全。 

  

使用執照竣工圖簡圖 現況簡圖(網線部分為違建部分) 

  

圖 1出入口大門設置位置與竣工圖不符 圖 2防水閘門設置位置與竣工圖不符 

破壞防火間隔，擅自變更結構，火勢延燒風險危及整棟大樓 

    竣工圖說與現況照片（圖 3）明顯不符，顯示建商未經許可擅自變更建築立面結

構，已違反建築法第 25條規定。防火間隔變動依法須經專業鑑定並申請變更使用執

照，建商於無障礙安全梯旁違規擅自新增向外開啟之門扇，變更原有 RC 鋼筋混凝土

牆面，嚴重破壞棟和棟之間的防火間隔。此舉明確違反建築技術規則第 110條規定，

防火間隔是阻止火勢垂直及水平延燒的重要防火區劃，一旦遭破壞，將導致火勢快速

蔓延，威脅整棟建築物所有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災害規模可能急遽擴大。這與安泰

醫院案例高度相似，其悲劇根源在於 D棟大樓與相鄰建築間違法增建鋼骨鐵皮結構，

並打通原有 RC牆，嚴重破壞防火間隔與區劃，導致起火點的火煙得以迅速蔓延，終

致不可收拾之悲劇。 



  

使用執照竣工圖簡圖 現況簡圖及照片拍攝位置 

  

圖 3無障礙安全梯旁違規新增門扇 新增門扇牆面與鄰棟建物間距小於 3公尺 

 

專業安全建議遭漠視，安全梯使用易燃材料增風險 

    本會建築物公共安全標準檢查員已於 114年 4月 15日明確告知建商窗口，依法

規要求安全梯不得使用易燃材料，然而建商卻置若罔聞。根據現場照片（圖 4、圖

5），公共空間及安全梯天花板確實違規採用易燃材料，明顯違反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3條、32條及建築技術規則第 97條關於防火區劃及逃生通道應使用防火材料之規

定。此一違規行為將大幅提高火災蔓延風險，一旦發生火災，易燃夾板將成為火勢垂

直蔓延的通道，濃煙與火勢極可能迅速阻斷唯一逃生路徑，直接危及整棟建築住戶之

生命安全。此情況猶如過去安泰醫院火災事件中，可燃物堆放及管道貫穿處未落實防

火填塞等問題，均顯著增加火災荷載與蔓延風險。從安泰醫院、新竹晴空匯到「大安

Money-賦寓」大樓等新建案，使用易燃裝修材料問題一再重演。根據現行制度，室內

裝修審查應包含施工前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兩階段，由專業技術人員簽證確認符合防

火避難規範。顯見建商為節省人工及材料成本，於使用執照取得後，惡意跳過室內裝

修審查程序，逕以施工便捷的易燃夾板取代應使用之防火建材，此舉不僅反映建商對

法規的漠視已達慣性程度，更暴露現行制度下的安全隱患。我們強烈呼籲中央主管機

關應立即推動修法，強制所有新建案全面採用防火材料，並將第三方驗證機制納入審

查流程，以確保公共安全，杜絕類似違規情事再度發生。 

 



 

 

使用執照竣工圖簡圖 現況簡圖及照片拍攝位置 

  
圖 4公共空間天花板為易燃材料 圖 5安全梯天花板為易燃材料 

建商涉重大公安缺失，悖離職業倫理與法定義務 

    建商團隊由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消防設備師等專業人士組成，其身分

不僅是開發商，更是受相關法規嚴格規範的專業人員，負有確保建築物安全無虞的法

定責任與職業倫理。在此前提下，「大安 Money-賦寓」案所揭露的避難層違建、防火

區劃遭破壞、使用易燃材料等情事，每一項都直接牴觸「建築技術規則」中關於防火

避難的基本要求。這些規範是專業養成教育中的核心內容，也是日常執業不可逾越的

紅線。一系列明顯且嚴重的公共安全違規情事，已嚴重悖離其專業身分應有的謹慎與

義務，令人質疑是否建商為刻意規避成本、犧牲安全之舉，其決策過程與原因亟待相

關單位深入調查釐清。 

建商霸凌住戶手法全國蔓延，沒收違約金成威脅工具 

    據悉本案例已有消費者因拒絕入住具公共安全疑慮的建物，而遭建商沒收相當於

總價 15%的鉅額房款。此舉不僅涉嫌違反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原則，更使購屋者

陷入「承受財損」與「入住危宅」的兩難困境，基本居住權益遭受嚴重剝奪。觀察全

台多起消費爭議，建商常利用購屋者對法律程序的不熟悉，以及訴訟成本高昂的弱

勢，沒收高額房款已成為迫使住戶妥協的威脅工具。這已形成一種『建商霸凌』文

化，強烈呼籲政府正視此一結構性問題，應儘速修法明定若建商所提供之房屋存有公

共安全違規事項且未於期限內改善，不得沒收購屋者已支付之款項。同時，主管機關

也應加強對建商銷售行為的監督與稽查，建立更便捷的消費爭議處理機制，以保障民

眾權益，遏止不當霸凌行為持續蔓延。 



引入第三方公正驗證機制，補強使用執照核發後之監管缺口 

    為杜絕「使照核發後空窗期」所衍生的公安弊端，並解決購屋者與建商間的資訊

不對等與權力不對等，本會強烈建議，政府應立法建立「新建物公共安全第三方公正

驗證機制」。此機制應由經政府認證、獨立於建商與購屋者之外的第三方專業機構，

於使用執照核發後、住戶進行交屋點交前，針對建築物現況是否與竣工圖說相符、是

否符合公共安全法規（特別是防火避難設施）進行全面性且具公信力的檢驗與認證。

驗證結果應作為住戶是否完成交屋的關鍵依據之一。若檢驗發現有如晴空匯或「大安

Money-賦寓」大樓般的重大公安違規，第三方機構應立即通報主管機關勒令建商限期

改善。在改善完成前，必須暫停其交屋程序，且建商不得據此向購屋者主張任何遲延

違約責任。此機制能有效填補現行制度的監管漏洞，為消費者權益與公共安全建立一

道堅實的防火牆。 

    同時，各地方政府應化被動為主動，加強行政稽查與即時裁罰。不應等待民眾陳

情，應主動針對所有新竣工案進行嚴格的「竣工圖與現況比對」抽查，對類似臺北市

「大安 Money-賦寓」的違規行為，應立即開罰並勒令限期改正，對於情節重大或拒不

改善者，更應不予核發或逕予撤銷使用執照，從源頭杜絕危險建物的產生。 

呼籲政府單位立即介入調查，莫讓悲劇重演 

    為避免悲劇重演，本會嚴正呼籲政府單位立即介入調查並採取行動。臺北市政府

建築管理工程處及相關檢調單位，應即刻針對本市新建案大樓之各項公安違規展開徹

查，勒令建商停止違規使用、限期完成改善，並依法拆除違建、從重裁罰。政府相關

單位必須正視歷史教訓，絕不能讓東港安泰醫院大火奪走九條人命的悲劇於台北都會

區重演。主管機關應主動出擊，全面清查都會區內類似的高風險建築，立即拆除所有

威脅市民生命的「公安未爆彈」。同時，建議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應通令各縣市政府，

針對近年竣工之新建案展開全面稽查，徹底杜絕「竣工圖與現況不符」的「致命違

建」，並將公安稽查結果與建商評鑑制度掛鉤，從源頭遏止不良行為。此外，更應積

極研議建立「第三方公正驗證機制」的法源依據，為消費者的居住安全增添實質保

障。 

    總統於 2024年國慶宣示「居住正義」的決心，獲得社會肯定。但真正的正義必

須建立在「安全無虞」的基礎上，政府有絕對的責任為人民守住這條最基本的底線，

絕不容許不肖建商將住戶的生命財產安全作為賭注。從新竹晴空匯、屏東安泰醫院大

火的熊熊烈焰，到台北「大安 Money-賦寓」大樓等新建案的潛在危機，台灣的建築公

安問題已不是單一個案，而是一場正在全國蔓延的生存危機！每一處違建、每一塊易

燃材料，都是下一次悲劇的導火線。本會副理事長李金榮強調：「政府若不能從制度

面切斷違建利益鏈，悲劇必將重演。我們要的不是口號，是立即而有效的行動！」本

會嚴正聲明，我們將持續關注並揭露不肖建商的行為，為公眾的居住安全把關。我們

更敦促政府，必須正視這場全國性的居住安全挑戰，唯有透過中央與地方協力，從立

法、稽查到消費者保護全面改革，並重點強化竣工後的持續監管與第三方驗證制度，

才能真正保障國人安居，避免下一個悲劇的發生。 

 


